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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 2026 年度
职业健康专业技术人员集中理论考试

报名工作的通知

各设区市卫健委、平潭综合实验区社会事业局，省卫生健康监督

所、省职控中心，各有关单位：

为提升全省职业病防治技术支撑能力，拟于 2026 年 1 月底

进行职业卫生（含放射卫生）专业技术人员集中理论考试。现将

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开考方向

此次理论考试设职业卫生检测、职业卫生评价、工业放射、

放射卫生（医用辐射方向）等四个专业方向。每个专业技术人员

只能报考 1 个专业方向。

二、考试内容

考试内容参考全国职业病危害监测评估人才培训教材《职业

健康法律法规与管理实践》《职业病危害因素监测与检测》《职业

病危害评价及典型行业案例》《职业病危害工程防护》《医用辐射

检测与评价》《非医辐射检测与评价》《放射卫生基础》（中国人

口出版社出版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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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报考对象和条件要求

考试对象：所在机构取得或拟申请在闽职业卫生（放射卫生）

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的专业技术人员。报考条件要求见附件 1。

四、组织形式

理论考试采用统一命题、统一出卷、闭卷考试方式进行。

五、考试报名

集中理论考试统一以机构或公司为单位报名，不接受个人单

独报名。各单位应于 2026 年 1 月 9 日前将本单位专业技术人员

理论考试报名表、汇总表（附件 2、3）及专业技术人员本人一寸

相片、身份证复印件、学历证明或专业技术职称证明、劳动合同

或社保证明复印件、培训证明等材料提交省卫健委职业健康处。

纸质材料邮寄至：福州市鼓楼区鼓屏路61号省卫健委职业健康处（电

子文档刻录成光盘一并邮寄）。

六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市、县卫生健康行政部门应督促同级疾控中心专业技

术人员报名考试，支持疾控中心尽快具备职业卫生放射卫生技术

服务机构资质。

（二）为加强与新修订放射卫生技术服务机构管理办法的政

策衔接，原持中国疾控中心、省职控中心颁发放射卫生专业技术

人员培训合格证书且正继续从事放射卫生检测评价的人员，应参

加本次放射卫生（医用辐射方向）集中理论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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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为避免行政资源浪费，各申请单位应认真按照技术服

务机构管理办法要求加强专业技术人员培训，做好培训档案资料

留存备查。因考试场地有限，本次考试优先安排培训课时满 40

学时的人员参加。对提供虚假证明材料或考试作弊的，取消其考

试资格或成绩。弄虚作假的专业技术人员及其所在机构 2 年内不

得参加省卫健委组织的专业技术考试。

（四）为优化机构资质认可技术评审程序，本次理论考试合

格的，可作为职业卫生（放射卫生）技术服务机构资质现场技术

评审时相关专业技术人员能力考核的闭卷理论考试成绩。

联 系 人：许争鸣，联系电话：0591—87855459。

附件：1.专业技术人员报考条件

2.专业技术人员理论考试报名表

3.专业技术人员理论考试汇总表

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5 年 12 月 19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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